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非领导职务配备暂行办法

为了建立管理人员正常晋级机制，调动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激发管理人员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，努力完成本职工作任务。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一、非领导职务配备原则
1、非领导职务的配备，要有利于理顺关系，稳定管理干部队伍，调动管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水平。
2、非领导职务的配备，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，不搞平衡照顾。
3、非领导职务的配置，不得高于所在部门领导职务的级别。

二、非领导职务配备范围
非领导职务配备范围为机关部门中的管理人员和系（部）及教学辅助机构中专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；机关部门中的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设非领导职务；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学院中层领导职务的可改任非领导职务。
三、非领导职务设置
非领导职务设置分为科员级、副科级、正科级、副处级四个级别。副科级和正科级的比例控制在符合任职资格人数的80%左右，副处级的比例从紧控制。由领导职务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的，不受职数限制。
四、非领导职务任职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1.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积极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，具有履行相应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；
2.具有胜任岗位职责要求的文化水平、专业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，能起草一般文稿和管理工作文件，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能解决本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 

3.工作认真负责、勤恳踏实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工作实绩比较突出。
4.正确行使工作职权，坚持依法按章办事，清正廉洁，公道正派，有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，自觉遵守校纪校规、党纪国法。
5.身体健康，具有胜任岗位职责所必备的身体条件。

（二）任职资格：
1、科员级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硕士研究生毕业见习期满并转正；

（2）本科毕业工作2年以上；

（3）大专毕业工作4年以上；

（4）中专或高中毕业工作8年以上；

（5）初中毕业工龄达20年以上。

具有后续学历的工作年限按相应学制延长。
2、副科级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硕士研究生工作2年以上；

（2）本科毕业工作5年以上或具有本科学历担任科员职务3年以上；

（3）大专毕业工作8年以上或具有大专学历担任科员职务4年以上；

（4）中专或高中毕业工作13年以上或具有中专学历担任科员职务五年以上；

（5）初中毕业工龄达30年以上。

具有后续学历的工作年限按相应学制延长。
3、正科级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:

（1）硕士研究生担任副科级职务3年以上；

（2）本科学历担任副科级职务5年以上；

（3）大专学历担任副科级职务7年以上；

（4）中专学历担任副科级职务10年以上；

（5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因工作需要专职从事管理工作1年以上。

4、副处级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具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、担任正科级职务10年以上、近5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，其中至少有1年考核为优秀或近五年获得过市、厅级及其以上党委政府综合性表彰。
五、工作程序
1、按需设岗。党委组织部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高效的原则，拟定非领导职务岗位设置方案，提交党委研究确定。

2、申报推荐。由本人申请、本部门推荐，报组织部审核汇总后，对符合条件的人选，根据不同的层次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，根据民主推荐情况和任职条件，党委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。
3、组织考察。党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考察组，采取个别谈话等形式对考察对象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进行考察，并形成书面考察意见，提出任职方案。

4、党委讨论。召开党委会，由党委组织部介绍拟任人选的考察情况和任用方案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任职意见。

5、任前公示。对拟任人选在任职前由党委组织部通过一定形式在院内公示。

6、发文聘任。科员、副科级的聘任由组织部发文，正科级和副处级由党委发文。
六、管理办法
1、各级非领导职务人员，若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或因年度考核不称职或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，降职使用或调离管理岗位或免去非领导职务。

2、凡调离管理岗位者，免除相应非领导职务。

七、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八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附件：《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非领导职务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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